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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的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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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权保障必须以宪法为依托,因 为人权保障不仅是宪法的重要内容,更 是

宪法的逻辑源点和阶值目标,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是宪法阶值的集中体现。人权保障

的宪法意义就在于适度控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人权,这是宪法权威的最好体现。建立有

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不仅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实要求,更是广大'人 民实现权

利自救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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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 1999年 3月 审议通

过了现行宪法的第三次修正案,其中第 13条增加规

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
把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写进国家的

根本大法,是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的集中体

现,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充分保障人

权实现的宪法依据.它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和人权

保障事业进人了一个新纪元 :厉行
“
法治

”
,反对

“
人

治
”
;尊重人权,反对特权,以 宪法的最高权威为后

盾,全面推进和加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人权保障必须以宪法为核 `心 和统帅。因为,宪

法在人权保障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宪法保

障,人权最多只是一个口号。首先,人权保障必须有

宪法依据,没有宪法保障的人权9最终必然流于形式

或落于空泛。而人权保障的宪法依据又蕴藏于人杈

与宪法的密切关系之中:宪法以人权保障为目的和

归宿,人权以宪法为确认形式和保障手段。其次,人

权保障必须依赖于宪法权威,推行宪政建设,而宪政

建设就是围绕以权利和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为轴心

来展开的。因此,人权保障的宪法意义就在于控制

权力以保障人权。最后,入权保障必须有司法机关

的强制推行作后盾。当公民的人权受到来自外部的

侵犯时,就需要司法机关的强力救济和纠正。这就

有必要加强以宪法为苜的司法保障制度,尤其是要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实现权利救济制度化、规范化。

下面,本文拟就人权保障的宪法依据、宪法意义和宪

法诉讼三个方面谈谈人杈的宪法保障。

- 人杈保障的宪法依据

人权保障是人权观念的现实化,是把人们所追

求和向往的理想人权变为现实人权的一种实践过

程。它意味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使应有人权

向法定人权转化,并最终使二者都转化为人们的实

有人权。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宪法不仅起着统帅和

指导作用,而且宪法本身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律

形式。因为宪法不仅以人权为重要内容和组成部

分,而 彐.也是人权的确认形式和保障手段。人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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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之宪法意义就蕴藏于宪法与人权之间的密切关系

之中。

(一 )人权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权和宪法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内容和形式

的关系。宪法的产生、发展、内容和宪政实践都是围

绕人类争取人权的活动展开的。

首先,宪法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是人权斗争的

胜利成果在法律上的反映和表现。近代意义上的宪

法,不论是英国式的
“
钦定宪法

”
,或是美国式的

“
民

定宪法
”
,都是以

“
主权在民

”
的政治信念为前提,以

争取人权为斗争目标的。纵观近代宪政史,资本主

义国家宪法的产生,乃是其经济上的商品生产和自

曲竞争要求政治上的限制君权与保障民权,从而体

现在思想上的争取人权的结果。自然法学派从
“
自

然状况
”
中推衍出来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主

权、限权政府、平等自由等概念,成 了资产阶级争取

人权、确立宪政的思想基础。他们所设想的宪政社

会是以理性为基础,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

自由、生存有着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政府必须遵守

法律,保护而不能剥夺人们的自然权利。显然,社会

的最大危险并不在于个人之间没有法律,而在于政

府可能凭借手中的权力剥夺个人的权利。因此,就

必须把人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 确界定个人

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防止人权被践踏。随着资产阶

级在政治上的胜利和民主宪政的确立,资产阶级也

必然要求用宪法这一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来保障人权

的实现。这样,宪法就成了保护人权斗争的产物。

我们仅以享有
“
宪政之母

”
美誉的英国宪法的产生为

例。英国宪政制度的产生、确立,是通过逐步限制王

权和扩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进而扩大广大人民

的人权的途径来实现的。资产阶级每夺得一些权

力,就用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下来,英国宪法就是由

这些各个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和宪法惯例所

构成的。可见,英国宪法是人权斗争的必然产物。

美国、法国等其他国家宪法的产生也是资产阶级和

广大人民争取人权、限制王权的结果,所不同的只是

它们斗争的方式和途径的差别而已。英国主要是通

过自上而下的逐步妥协达到革命的目的,美国、法国

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而争取独立的。

其次,宪法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和保障人权。

尽管从内容上说,作 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

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块 :

国家机关权力的划分及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规定

及有效保障。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公民权

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国 家权力的运行必须

服从和服务于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讲,宪法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和保障人权。

在宪法中表现最直接的就是规定基本人权原则。但

是,两种不同历史类型的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原

则是有根本区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以人权的

普遍性掩盖人杈的阶级性,以 宣扬普遍性人权作手

段达到实现阶级性人权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

法则以人权的阶级性谋求人权的普遍性,即 以阶级

性人权作手段达到实现普遍人权的目的。

作为宪法重要内容的国体、政体及国家结构形

式等都与人权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从不同角度反映

了人权要求。甚至可以说,它们都围绕人权即公民

权利的有效保障来规定。国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

中的地位,就是谁统治谁的问题。事实上,国体就是

人权的阶级性在国家政权中的体现,它决定人权由

谁享有,实际上就决定了人权的性质。在资产阶级

专政下,人权第一次得到了尊重,这无疑是一大历史

进步。但是,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上,资

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使人权确认的自由和平等不

断地与其内容相分离,与其本质相对立,以 至
“
自由

这一人权的实际运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
[叫

(4ss页 )。 因此,资本主义宪法的国家性质决定了资

本主义的人杈就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无产阶级专

政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是对

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和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

统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杈原

则和基本人权原则,享有人权的主体和享有人权的

内容同样真实而广泛。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

是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享受人权的根本保证。

政体(政权组织形式)和 国家结构形式,是 国家

权力配置与运行的组织外形和地域划分,二 者的优

劣决定了人权实现程度的大小。政体侧重表现国家

权力的横向划分,核心是国家的立法杈、司法权和行

政权的相互分立与制衡。其目的在于既促进国家权

力机关的高效运转,同时又对因某一部分权力的过

分膨胀而阻碍人杈发展进行限制。我国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就是这样。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逐级

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

求,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是人权在政治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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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国家机关(行政、司法)又都由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并向它负责,这是人权得以最终实现的组织保

证。国家结构形式侧重表现国家权力的纵向划分。

无论单一制还是联邦制,都是解决国家的整体与组

或部分,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之间的分权问题,其根

本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各国家机关的积极性,使 国家

权力的运行上下贯通,集 中有力,从而更好地保障人

权实现。如果说政体侧重反映国家权力的相互制

约,以利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和消除特权现象,那 么,

国家结构形式则更多地反映权力的集中统一,以 利

于集中力量为团体服务、为人权护航。我国单一制

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鲜明的人权保护特色 :它适应

我国是多民族统一的要求,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保证人民的宗教信仰 自由;它适应我国实现祖国统

一的要求,规定实行特别行政区,保障人民的经济文

化权利 ;它适应我国加强基层政权的要求,规定实行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 ;它适应

我国情况复杂、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规定实行多

种类、多规格、多层次的国家结构形式,保证人民的

生存权、发展权等权利。可见,我 国单一制国家结构

形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广泛的包容性和显著的独

创性,为多角度、多层面、多种类地实现人杈创造了

条件。

最后,人权的实现程度是宪政实践状况的检验

标尺。宪法与宪政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宪法是宪

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 ;宪法是静态的、规

范化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现实化的宪法。因此 ,

“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 民主政治为核心,以 法治

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
”

[2]。 可见,保障人权是宪法乃至宪政实践的价值目

标,又是二者的价值评价。一方面,宪法只有以人杈

为主要内容,并以保障人权为最终目标,才能得到人

民的真正拥护和遵守,否 则势必遭到人民的反对。

美国 17sT年 宪法对黑奴制未加废除,也未具体确认

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后不久就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

后来只好通过《人权法案》作为宪法修正案就是明

证。另一方面,宪政实践也必须以保障人权为根本

宗旨,社会公共杈力的推行也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

和保护的人权,而且有义务保障人权的实现。一切

有碍人权实现的所谓
“
民主政治

”
都必将遭到失败。

我国
“
文革

”
中推行的

“
大民主

”
,到处盛行斗、批、改 ,

人民的权利几乎毫无保障,连 国家主席也未经任何

法律手续就被打翻在地。19阝 年宪法中规定的公

民基本权利少得可怜,只 有两条。这种
“
民主宪政

”

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19gz年宪法则将公民的基

本权利增加到 18条 ,同时,在一些具体条文中还增

加了新的条款,极大地丰富了权利的内容,并且已初

步建立起了一系列人权保障制度,从而使我国的民
·

主宪政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二 )宪法是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

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列宁曾形象地说
“
宪法

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
[3](5o页 )。 宪法自产

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离开过对人权的确认。纵观

人类制宪史,几乎没有哪一部宪法不确认人权的。

这种人权对宪法的依赖性,是 由于人权的实现需要

宪法的作用。首先,人权在本质上属于国内法管辖

的范畴,如果人权在一国内得不到根本大法的确认 ,

实际上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当人权受到非法侵

犯时,有 宪法强制力作后盾才能依法得到救济,并依

法对侵犯人杈的行为予以必要制裁。这是人权内涵

的法治手段要素在宪政民主生活中的必然要求。可

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人权,没有宪法的确认和保障

也不会有真正的人权。其次,人权只有得到法律特

别是宪法的确认和保障,才能有明确而具体的实现

程序和方法。宪法往往只规定或确认人们的基本人

杈,比较抽象和概括,缺乏可操作性。而这些人权的

具体落实得依靠各部门法尤其是各程序法的具体实

施。否则,即使宪法确认了人权,仍然是法定权利而

非人们的实有权利。最后,人权的全面实现,需要一

个漫长的过程 :对公民个人而言,有一个认识、了解

和习惯的过程 ;对国家和立法者而言,则有一个总结

提高和挖掘、发现新的人权内容的过程。因此,有必

要通过宪法来确认、保障人权,加强宪法权威,增强

人权意识,提高政府、司法机关保障入权的主动性、

积极性及公民个人争取人权、捍卫人权的自觉性、能

动性。

宪法作为人权的保障书,随着人权的发展而不

断完善。一般讲,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宪法产生的初期,它单纯地确认某

些基本人权,把重点放在人身自由方面。这一点突

出地反映在英、美、法等国家早期的宪法性文件中,

如《权利法案》、《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第二个

阶段,是 宪法全面确认基本人权并颁布部门法予以

配合,对 人权的实现采取法律保障的时期,也就是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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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会化时期。它以苏俄 1918年 宪法和德国魏玛

宪法为代表c当 人权受到侵犯时,受害者有权请求

法律保护,司法机关根据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对侵权

者予以必要的法律制裁。第三个阶段是二战后,各

国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进一步扩大人权范围的阶

段。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保护个人人杈,又保护

集体人权,并由国内人权发展到国际人权。可以说 ,

这时的人权对宪法的依赖性更明显,而 宪法对人权

的确认和保障也更丰富和完善。我国 19陇 年对公

民的基本人权作了非常广泛的规定,共 18条 3s项 ,

比美国宪法还多 10项 ,体现了人权内容的广泛性和

享有人权的主体的广泛性的统一,使人权事业在中

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二 人权保障的宪法意义

人权保障最可靠的法律后盾就是崇尚宪法权

威,推行宪政建设。而宪政建设就是围绕以权利和

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个轴心来展开的。因此,人

杈保障的宪法学意义就在于确定国家杈力的配置、

运行及其与基本人权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控制权力

以保障人权。这是由宪法的基本关系应以权利为轴

心的特点决定的。

宪法的基本问题是基本人权。 与国家权力的

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正是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和

对国家权力的法律控制,才产生了宪法,实 现了宪

政。宪法的内容是基本人杈与国家权力两大方面的

统一 :宪法的总纲是对基本人权与国家权力相互制

约、相互联系的揭示和原则化,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是对人权内容的直接规范,宪法国家结构

部分是为了有效保障人权而对国家权力的物化和量

化。总之,基本人权与国家权力的展开,便形成了宪

法的全部具体内容,整 个宪法就是对这两大方面的

有机综合与分解。但这两个部分在宪法中的地位并

不是平等的,并列的,而 是一对具有从属关系的概

念。基本人权处于主导地位,是 国家权力的渊源和

基础 ;国家权力处于从属地位,它是基本人权的派生

物,并且始终为保障人权服务。。人权保障是目的,国

家权力是手段。因此,宪法是人权的总保障书,其精

神要旨即是崇尚权利本位,保障人杈实现。可见,崇

尚权利本位是保障人权的必然条件。

崇尚权利本位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我们知

道,宪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和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

而
“
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以承认和充分尊重个体

的独立身份、独立人格、独立意志和独立利益为前提

的。个人既是社会的细胞,又是社会权利结构的基

本单位。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自然成为其他形式的

利益和权利的基础和立足点
”
[钊 (l14页 )。 宪法对

人权的承认和尊重,自 然要求权利本位,这是宪法的

政治经济基础决定的,归 根结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

必然要求。可见,权利本位是商品经济以价值为社

会衡平器和调节器、以主体利益为经济发展动因的

法学表现,是商品经济要求尊重人的权益,尊重人的

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的法学反

映。

权利本位的崇尚,也是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主

张义务本位,实质上是国家本位、权力本位的否定和

批判,从而为人权的广泛实现腾出了宽松的法律文

化空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视以严格的道德义务

来评价和约束人的行为,过分强调道德评价尺度与

法律评价尺度的同一性,否定个人对 自我利益的追

求,使人丧失了主动性、进取性和责任感。这种推行

人道、追求大同,不是崇尚个人的权利而是崇尚个人

的义务、强调义务本位,不是崇尚法治而是崇尚德

治、强调礼法政治的法律传统,“ 正是中国不曾象西

方那样出现人权的关键原因
”
[5](1” 页),也是导致

官本位和权力本位的逻辑源点。在现实生活中,权

力至上总是与官僚主义、家长制、专断、特权、人治相

联系,很容易出现以权力侵犯权利的现象。而权利

本位正好与之相反,它 否定人治、崇尚法治,否 定特

权、尊重人权,从而充分地发挥了人的主体性,促进

人权实现。主张权利本位,既要看到权利与义务的

对立,更要强凋二者的统一,它们都统一于宪法对人

权的保障实践之中。

但是,我们崇尚权利本位,强调个体权利并不等

于主张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也和资本主义的私

杈本位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宪法的权利本位,在

强调个体权利的同时,强 调尊重他人的权利,服务于

0 本来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比人权的范围要小。但由于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

和自由,涵盖了人权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内容,而且,人权中的其他权利也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派生出来,因此 ,

为行文准确,我们用
“
基本人权

”
来代替

“
公民权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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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整体的利益。因此,我 国宪法所倡导的权利本

位,是 以一切社会主体的权利为本位,与社会主义的

集体主义精神的本质是一致的。

综上,权利本位的要义就是在宪法乃至整个法

律体系中,应 当以权利为起点、核心和主导。其宗旨

就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权利本位体现在权利与

义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中,权利本位意味着 :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

是义务的本源,义务是权利的派生物,义务通过权利

表现自己的价值,并 以保障权利实现为根本目的。

主张权利本位,意在弘扬自由活动的空间,增强人们

的权利意识。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权利本位意

味着 :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也是国家权力的

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即 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

作只有在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凋权利冲突,

维护和促进权利平衡时,才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主

张权利本位,反对权力本位,意在把权利从权力中解

放出来[6](” 6— 5o7页 ),以 使权力真正为权利的实

现服务而不是相反,即通过控制权力以保障人权,这

就是人权保障之宪法学意义。

宪法既是对权力和权利及相应义务的分配与安

排,又是国家和公民都应尊奉的共同约定的基本文

件。如果国家机关不按权力的宪法规定行事,就会

产生权力腐化或
“
权力的无政府主义

”
,公民的人权

就可能化为乌有.为此,必须控制和协调好国家权

力。如果公民不遵守权利、自由的宪法规定,则会导

致权威和秩序的崩溃,或
Ⅱ
社会的无政府主义

”
,并最

终葬送权利和自由.而 目.,滥用权利也会使权力为

维持必要的权威和秩序而转向强化权力,从而剥夺、

削弱权利和自由。为此,必须引导公民正确行使权

利,并使宪法规定的权利落到实处。

宪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确定国家权力的来

源、结构、范围及其活动原则和程序。在这个意义

上,宪法是控制权力活动过程的基本原则,即宪法是

制权之法,宪法学是关于以法制权之学。宪法对权

力的制约,既包括通过规范国家制度及国家机构之

间权力的合理分配、使用、运行及监督来以权力制约

权力,又包括通过对公民及社会组织的权利的赋予、

涠节和保障来以权利制约权力。为此,必须首先规

范国家权力特别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建立合理的权

力结构体系和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才能有效地保

璋人权的实现。比如在我国,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人

民代表大会,由 它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产生政府和司

法机关,这样就有力地保证了国家权力来 自人民又

属于人民,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同时,政府和司法

机关又相互制约,并共同向立法机关负责并报告工

作,这样,国家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又受到人民的监

督。这种既使权力制约权力、又使权利制约权力的

政权组织形式正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越性所

在。这是我国国家权力之间的横向分权与制约。从

纵向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焦点是中央与地方权限

的划分及其权力的相互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

质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国家权力的纵向

制约的实质就是协调这二者的利益分配,充分调动

两者的积极性以发挥国家权力的最佳效能,从而保

障人权的实现。为此,通过宪法进一步明确界定各

级国家机关的权力划分,建立起国家杈力纵向制约

机制势在必行。首先,既要看到国家的整体利益,也

要看到地方的局部利益,二者不可偏废。只强调国

家利益,否定地方利益,就会造成中央过分集权,甚

至导致专断;只强调地方利益,否 定或淡化国家利

益,则会造成地方各自为政,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其

次,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必须把握适当的度,体现民

主集中的原则。中央权力必须是强有力的,但不是

专制的;地方权力必须是足够的,能够运用自如,但

又是有限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与有限的地方权力

之间应是统一而相互制约的。最后,在我国走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杈力的纵向制约要

适应劳动过程的社会化、产业的分散化、利益的多元

化、生产的集约化、产品的多样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

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相应地调整相互制约的日标、

方式和力度等。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是

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僵化的体制,其检验标准和立足

点就是能充分地激发人的主体性发挥和人权意识的

提高。

三 人杈保障的宪法诉讼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我国宪政面临的重大理

论与实践问题。综观我国宪政发展史可以发现,宪

法保障实施制度一直是我国宪政史上的薄弱环节。

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在内容体系上已经形成以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为专门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威机关,以

执政的共产党为领导,其它一切机关和组织共同参

与的全面系统的宪法实施保障制度,这 当然有利于

组织和动员一切组织和个人来保障宪法的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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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却没有考虑到宪法在实施过程中是否有违宪行

为的发生,若发生了,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进行

起诉、审查和处理,从而最终保障宪法的全面实施。

因此,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中国宪政历史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完善人权保障制度的必然要求。

当前,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可能性主要

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宪法自身的规范性、原则性、纲领性特点,

决定了它的贯彻实施离不开各具体的部门法,而 当

部门法与宪法的规定存在差距时,宪法诉讼制度的

建立就成为必要。一般说来,宪法上的权利通常也

是刑法、民法、经济法或行政法等部门法调整和保护

的对象。因此,当有关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后,公民

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

途径求得法律保护。但是,由 于我国目前的法制尚

不健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还有一部分只在宪法有

规定,而无其他部门法的规定,因此,当 公民的这些

权利受到侵犯时,公 民就不能通过一般的诉讼途径

来求得保护。比如,妇女平等权的保护,宪法明文规

定,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事实上

却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妇女的现象,特别是在招生、

招工、再就业、劳动报酬的分配等方面表现得尤其明

显。又比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有的单

位不准符合报考条件的职工报考研究生,甚至考上

了也不给办理有关手续,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受教

育权。这就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方面留下空白,

而这个空白的填补,必须有赖于宪法诉讼制度的建

立和健全。

其次,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可以弥补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对宪法实施监督之不足,也是对行政诉讼

法保护人权不完各的必要补充。我国宪法规定,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但是,由

于全国人大工作时间上的间歇性(一年只开一次会 )

和工作精力上的有限性,使它不可能经常地、及时地

查处各种违宪问题。它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和作用

是最高的,但客观条件又决定了它是有限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虽具有经常性,但 因有繁重的立

法工作和其他方面的重要工作,其监督宪法实施在

实践上也有困难。因此,我 国缺乏一个监督宪法实

施的专门机构,这是我国在对一些法律、法规、规定、

命令等规范性文件进行事前合宪性审查的薄弱环

节。虽然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对于及时纠正行政机

关的违宪、违法行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

义,但是,仅有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

约是不完备的,因 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

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仅受理因具体行政行为而引

起的行政案件,不受理因抽象行政行为(即 行政立法

行为)引起的行政案件。可见,因行政立法行为雨引

起的违宪、违法纠纷不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内。而

与具体行政行为相比,行政立法行为如果违宪或违

法,其造成的损害往往面广量大,甚至可以直接导致

国家政治生活的动荡。因此,为 弥补我国宪法实施

中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事前审查的不足,特别是对大

量的行政立法审查不足,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就显得

尤其必要和迫切。因为当宪法监督机关的事前审查

不力时,起诉审查就必不可少了,可见,宪法诉讼是

公民进行权利自卫的特殊防线。

第三,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发展情况看,违宪审查

与宪法诉讼制度已经成为各国宪政的一个基本发展

趋势。目前,世界上三种宪法监督体制中,均含有宪

法诉讼的因素和成分。一是普通法院监督体制,如

美国、日本、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其普通法院可

以直接受理公民的宪法诉讼案件,法 院也可以通过

审理具体案件来审理法律、法令是否合宪。其优点

在于可以通过具体定型的司法程序处理违宪问题 ,

直接保护公民的人权。缺点在于它的消极被动性和

单一的事后惩治性。而且,由 于普通法院审查立法

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宪,颠倒了国家机关之间的

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二是专门机

关的监督体制,如德国、奥地利的宪法法院和法国的

宪法委员会等◇这些国家的公民可以因其基本人权

受到国家公共权力,包括违宪的法律、行政行为和司

法判决的侵害而向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提起诉

讼,有关机关必须作出处理。其优点在于由特定机

关专门监督宪法实施和处理违宪问题,有利于及时

保护公民的权利 ;其缺点在于对是否违宪的解释可

能偏离立法原意。三是立法机关监督体制,如英国、

朝鲜、瑞士等国家,其公民也可以向法院提起宪法诉

讼。这种体制的优点是可以保持立法机关在国家机

关中的权威地位,正确解释和处理违宪问题 ;不足之

处在于立法机关不能经常保证行使违宪审查权。我

们可以从外国的各种作法中总结教训,吸取经验,为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服务。

最后,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宪法本身规定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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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享有民主监督权的制度化表现。宪法第四十一条

规定,我 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

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 向有关国

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对于公民的

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理。这些权利,特别是申诉、控告、检举的权

利,融民主监督与公民权利自卫于一体,既是公民对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种严格监督,又是宪法

赋予公民对 自己的权利可能遭到来自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的侵犯而进行自卫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

可以说,宪法第四十一条已经确定了公民拥有直接

保护自己基本人权的违宪控诉权。这是我国建立宪

法诉讼制度的直接理论基础,是 公民的一项不可剥

夺的人权,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要

求实行民主监督,“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

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
。而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

度就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
。因

此,建立宪法诉讼制度,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保障人

权的实现,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所谓宪法诉讼,是指公民因其宪法规定的基本

权利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侵犯而向司法机

关提起控诉的制度 [7](⒛ 页)。 我国宪法诉讼的宗

旨是通过公民自下而上的控诉形式,保 障公民的基

本人杈。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侵权,实 质上就

是违宪行为,它是引起宪法诉讼的原因,包括抽象违

宪行为(即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违宪)和具体违宪

行为。提起控诉的主体是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公

民,违宪主体即被控告的对象是违宪侵权的国家机

关或国家机关公职人员c可见,宪法诉讼是违宪审

查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不等于违宪审查。

宪法诉讼一般是以对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主体的既定

损害为前提,通过诉讼程序审查行为是否违宪的一

种审判活动,适用事后审查方式 ;而违宪审查不一定

要求有既定违宪损害事实的存在,是 一种包括非诉

讼程序审查和诉讼程序审查的方式,它 既可以是事

前的,又可以是事后的。宪法诉讼是在诉讼当事人

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对违宪主体不仅要

追究其违宪责任,还要追究其政治和经济责任;但违

宪审查可以在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

行,也可只需一个单方的违宪审查机关按特定程序

进行,其制裁方式只是撤销违宪行为或弹劾罢免违

宪官员。

根据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同 时吸收外国

的一些成功经验,我们认为,我 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应

具有如下的特色。

第一,宪法诉讼的主体包括提起诉讼的主体即

公民、被控诉的主体即违宪侵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公

职人员、审判主体即人民法院和宪法委员会。人民

法院是宪法诉讼案件的受理机关。建议在各级人民

法院内增设宪法审判庭,专 门审理公民的具体宪法

诉讼案件,但不涉及地方性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的

审查。这样,既不影响我国人民法院是国家唯一的

审判机关的司法体制,又不至于增加一个单列的司

法机构(女口宪法法院)而显得机构臃肿。同时,在全

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下设宪法委员会 ,

专门监督宪法实施,并受理个别有重大影响的宪法

诉讼案件并对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

审查。宪法委员会的职责是开展违宪审查的日常工

作,对违宪事件直接进行处理或提出处理和制裁意

见,再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批、备案。这样既可

弥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不足,又

可保证宪法监督工作的经常性和权威性,同 时又不

影响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宪法委员会专门进

行国家机关的抽象国家行为(立 法)的 合宪性审查 ,

做到事前防预。各级法院的宪法法庭专门受理因国

家机关的具体国家行为违宪的宪法诉讼案杆 ;∶实行

事后惩治。这样,就使违宪审查的事前与事后方式

相结合,做到全方位的保障公民人权的实现。

第二,宪法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
:提

起诉

讼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

权利和义务、人民法院及宪法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应确认公民的违宪控诉权和法院对违宪案件

的司法审查权,打破我国公民不敢、不能和无处控告

违宪案件及法院无法受理违宪案件的旧传统,激 发

公民进行权利自救的积极性,这是建立宪法诉讼的

理论基础。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公民享有申

诉、控告、检举的权利,即 公民的违宪控诉权得到了

宪法的确认,却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对违宪案件的司

法审查权,这显然与公民的违宪控诉权不配套。事

实上,仅有公民的违宪控诉权,而无与之相对应的法

院的司法审查权,就会出现公民控诉无门的现象,从

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公民的违宪控诉权,因此,笔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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汊立宪者在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增加一款 :“ 人民

法院享有违宪控诉权,受理公民具体的违宪控诉案

件。
”
这样,我 国的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才会有法可

依,为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扫清理论障碍,真正使宪法

诉讼法律化、制度化。其次,在 人民法院的组织法中

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宪法法庭的受案范围、管辖、职

权、审判程序、工作原则、审理制度等。这样,宪法诉

讼制度才会有章可循,具有可操作性。其中,核心的

问题是应明确人民法院与宪法委员会的受案分工关

系。公民对于一切违宪侵权的国家行为(行政行为、

司法行为或立法行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

院受理后,只 是将其中的个别意义重大的国家行为

侵权案件和涉及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

的审查案件交由同级宪法委员会处理,其余的违宪

侵权案件则曲宪法审判庭苴接审理。这样,既避免

了法院和宪法委员会分别受案带来的政出多门等弊

端,又方便了群众,让群众控诉有门。而~目.人民法院

侧重解决关于公民的权利纠纷案件,突 出其审判职

能 ;宪法委员会则侧重解决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

文件的合宪性审查,突 出其监督职能。二者分工配

合,共同维护宪法权威,促进人杈的实现。

第三,宪法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参与诉讼的

权利主体之问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违宪

侵权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判定、有关的立法机关制

定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机关公职人员

的违宪侵权行为。首先,抽象行政行为和立法机关

制定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作为宪法诉讼的客

体,属于抽象违宪。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这些规范

性文件在颁布执行之前的合宪性审查,主要通过宪

法委员会事前的违宪审查方式解决;二 是指这些规

范性文件在颁布执行过程中,对 公民宪法权利的侵

犯引起的诉讼,主要通过宪法法庭的审判加以解决。

但其中涉及这些规范性文件本身违宪的审查,则应

由宪法法庭转至同级宪法委员会,再 由该委员会逐

级报请全国宪法委员会裁定。在此,也 应注意区分

宪法诉讼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异同。把握二者的

关系,应掌握一条基本原则:二者都是保障公民基本

人权的诉讼制度,但二者的客体不同,行政诉讼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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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违宪问

题,宪法诉讼则可解决立法 u1关 、行政机关(只 含抽

象行政行为)和 司法机关及它们的公职人员的违宪

问题,其范围比行政诉讼广得多(如果说,通过行政

诉讼可以实现
“
民告官

”
,即 民告行政官员,那 么,逦

过宪法诉讼,则可实现民可佶̈ ˉ叨违宪的
“
官

”
,包括

违宪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政党、社会纽织和企事

业纽织,这将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一大飞跃讠其

次Q司 法机关的司法判定和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违

宪侵杈行为属于具体违宪。司法判定作为宪法诉讼

的客体则是指已经生效的刑事、民事、行政判决、戡

定、决定等违反宪法规定,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从

而引起的以司法判定的制定者为被告的宪法诉讼。

这显然不同于一般的上诉和抗诉,而 是对司法机关

和行政执法机关违宪执法的监督和纠正,也是对公

民的宪法权利受到来 自司法侵害的一种特殊救济。

最后,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违宪侵杈行为作为宪法

诉讼的客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在代表国家

机关进行职务活动时违宪侵杈的行为。

最后,宪法诉讼的制裁形式。制裁性是法律规

范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一 定的行为必然引起 一定

的法律后果。因而,如 同违法行为导致法律制裁一

样,违宪侵权必然要引起追究宪法责任的问题←由

于违宪的方式与一般违法下同,违 宪制裁的方式也

有自己的特点.对于违宪侵权的规范性文件(包括

抽象行政行为和立法帆关制定的法律、法规等规范

性文件),宪法委员会可以逐级宣告该规范性文件尤

效,予 以撤销。但不涉及到对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

的制裁。对于违宪侵杈的司法判定,就通过审理Ⅱ以

判令的形式予以纠正。对于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违

宪侵权行为,在宣告该行为无效的同时,按法定租序

给予其弹劾、罢免或处分制裁。当然,如果囚为各种

具体违宪侵权行为造成了公民的实际损害,须 同时

对负有责任的国家机关或人员给予相应的经济制

裁,赔偿公民的损失。这样,既有助于督促国家机关

正确履行宪法责任,又有利于从更高层次保护公民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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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urance of human rights must rely on the constitution, for human rights are

not only its important content, but also its logic source and value o妫 ective。 Af伍rmation and as-

surance of human rights embodies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values。  The

constitutional imphcations of human rights assurance lies in appropriate control of state rights to

assure human rights, which is the best embodirnent of consututi。 nal authority, 'r。 set up a con-

stitution litigation syste△ 1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lot only a reahstic requirement of(3hina’

s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but also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to real-

ize self-help`汛 7ith rights。

Key words: human rights; constitutional a“ urance; constitution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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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四川省第二次期刊质量考评结束,本刊再次评为一级期刊

19g9年 4月 至 7月 ,在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科委的有关领导组成的
“
四川

省期刊质量考评领导小组
”
领导下,由 有关专家组成的

“
社会科学期刊质量考评委员会

”
和

“
科学技术期刊质

量考评委员会
”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和《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

对全省 199g年度出版的 zT9种正式期刊进行了第二次质量考评。

这次考评,对不同刊期的期刊采取均衡抽样,由 评委按国家制定的质量标准交叉考评打分,领导小组最

后审定。整个考评工作始终坚持了
“
客观、公正、准确

”
的原则。经过评定,199s年 度全省质量一级期刊 179

种、质量二级期刊 9s种 、质量三级期刊 6种 ,另有一种因故未定级。《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因认

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和新闻出版法规,按照既定宗旨出版,编辑出版质量较高,再次被

评为学术理论类质量一级期刊。(大明)


